
中共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相关职能部门：

为激励学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入伍，投身国防事业以及切实解决部分入伍学生在学籍、资助、学业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提高应征入伍学生的数量和质量，现就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通知如下：
一、适用对象
适用于我校全日制应征入伍和退役复学的学生，包含应届毕业生、在校生、新生，并取得县级征兵办公室颁发的《入伍通知书》或《入伍批准书》。
二、退役复学士兵安置相关政策

（一）大学生士兵退役后复学，经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可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专科在校生，完成专科学业后，在当年专升本政策允许下，可免试入读普通本科。
（二）大学生士兵退役复学后可按照《退役安置条例》免修公共体育课和军事理论学习（新生入伍的学生退役复学后可不用参加军训）。

（三）大学生士兵退役复学后各党总支可优先考虑推优入党。

（四）在部队期间荣立三等功以上（含三等功）的学生，服役期满返校就读后，学校一次性奖励人民币3000元。

三、在校生入伍参军相关政策

（一）课程考试或实践环节考核方式处理

1.学生应征入伍应办理学籍保留手续（入伍地为我校的，人民武装部提交材料，教务处统一办理；入伍地为户口所在地的，学生自行办理学籍保留手续），退役复学后修满课程学分随所在年级毕业。服役期满退伍后继续保留学籍两年，超期不保留学籍。
2.毕业年级应征入伍学生（本科大四、专科大三，下同）的不及格课程，走兵之前能单独安排补考、清考的可单独安排；不能安排的补考、清考及走兵期间的期末课程考试，可在入伍期间通过自学，提交完整的读书笔记，由任课教师根据读书笔记评定成绩。

3.毕业年级应征入伍学生（本科大四）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不作要求。
4.参军入伍可视为毕业年级应征入伍学生的毕业实习、社会实践环节。

（二）毕业年级应征入伍学生，根据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符合毕业条件者，在毕业当年5月向教务处提交书面复学申请，可按期毕业。

（三）入伍学生达到毕业条件后不能正常授予学位的，可申请放宽学位授予条件，并提交学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四、其他

（一）入伍学生的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其它有关优待安置政策按照国家和军队出台相关文件执行。

（二）上述政策由人民武装部和教务处负责解释。

                         中共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

                              2016年4月20日



